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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凤凰企业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与关联方签订租赁协议的公告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

重要内容提示：

 公司及子公司凤凰自行车与关联方慕苏科技签订《虹桥国际商务花园租

赁协议之补充协议》，将原协议约定的租赁期限展期两年，即租赁展期期限为

2026 年 1 月 1 日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（两年），期间的租赁价格为 5.62 元/平

方米·天，租赁标的为上海市长宁区福泉北路 518 号 6 座，租赁面积为 6,346.82

平方米，两年租赁总额为 2,603.85 万元。

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，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。

 过去 12 个月内，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未发生除原租赁协议外的其他关联交

易，也未发生与不同关联人进行的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。

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，无需提交

公司股东会审议。

一、关联交易事项概述

上海凤凰企业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公司）及子公司上海凤凰自

行车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凤凰自行车）于 2016 年与关联方上海慕苏科技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慕苏科技）签署《虹桥国际商务花园租赁协议》，公司及凤凰自行

车租赁慕苏科技所持有的位于上海市长宁区福泉北路518号6座的办公楼用于日

常办公，租期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。详见公司披露的《上海

凤凰企业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签订租赁协议的

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6-023）

为满足公司及子公司凤凰自行车日常经营需要，并确保公司及子公司凤凰自

行车的持续稳定运营，公司及子公司凤凰自行车拟与关联方慕苏科技签署《虹桥

国际商务花园租赁协议之补充协议》，将原租赁期限延长 24 个月，展期期间为



2026 年 1 月 1 日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，其余条款（含租金标准、支付方式、保

证金、房屋使用及维修责任等）均沿用原协议。

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等规定，本次续租构

成关联交易，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

二、关联方介绍

（一）关联关系

（1）江苏美乐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江苏美乐）持有公司 12.56%股份，

为持有上市公司 5%以上股份的股东。

（2）慕苏科技为江苏美乐全资子公司。

（二）关联方基本情况

1、江苏美乐

公司名称：江苏美乐投资有限公司

住所：镇江市丹阳市司徒镇正德路 999 号

注册资本：6,250 万元

法定代表人：王翔宇

营业期限：2009 年 11 月 11 日至无固定期限

经营范围：项目投资，项目管理；自行车、电动自行车、轮椅及其配件、金

属材料、建筑装潢材料、化工原料（化学危险品除外）、橡胶制品、电线电缆及

一类医疗设备的销售；自行车及其零部件的生产等。

2、慕苏科技

公司名称：上海慕苏科技有限公司

住所：上海市长宁区福泉北路 518 号 6 座 6 层 601 室

注册资本：10,200 万元

法定代表人：王翔宇

营业期限：2015 年 3 月 12 日至无固定期限

经营范围：信息科技、计算机科技、网络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、技术转让、

技术咨询、技术服务；自有房屋租赁等。

三、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

房屋位置：上海市长宁区福泉北路 518 号 6 座

权证编号：沪房地长字（2010）第 006945 号

证载用途：商业、办公

使用期限：2010 年 3 月 9 日至 2050 年 3 月 8 日

所属商圈：虹桥国际商务花园



四、补充协议主要内容

续租期限：2026 年 1 月 1 日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，共 24 个月。

租金标准：5.62 元/平方米·天（建筑面积，沿用原租赁协议）,租赁面积

为 6,346.82 平方米（建筑面积）。

租金：26,038,463.73 元（两年合计）。

续租机制：续租周期届满前 3个月，任一方未书面提出异议，则自动续租两

年，后续续租周期以此类推。

其他条款：原协议项下租金确定原则、支付方式、保证金、房屋使用及维修

责任等条款继续有效；补充协议与原协议不一致的，以补充协议为准。

五、关联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

本次续租可保障公司办公及经营场所的稳定性，满足日常运营需要；交易价

格沿用原协议标准，定价公允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。

六、历史关联交易情况

截至本次交易前，公司与慕苏科技除原租赁业务外未发生其他关联交易；公

司与江苏美乐及其下属企业的历史关联交易已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详见公司此前

相关公告。

七、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

（一）独立董事专门会议意见

公司召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，对本事项进行了审议。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认为：

本次续租定价公允、合理，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，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

的情形。

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同意本次关联交易，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。

（二）董事会审议情况

2025 年 10 月 27 日，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上

海凤凰及全资子公司凤凰自行车与关联方签订租赁协议的议案》。本议案为关联

交易，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。

特此公告。

上海凤凰企业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5 年 10 月 2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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